
 

提名区域主任 

- 法律顾问的说明 - 

1. 本文件概述了 2018 年 10 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区域委员会第六十九届会议

之前和期间提名下一任西太平洋区域主任的程序。 

背景 

2. 世卫组织《组织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区域办事处首脑为执委会与区域委员会协

商一致任命的区域主任”。现任西太平洋区域主任申英秀博士的任期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结束。因此，区域委员会应在 2018 年 10 月第六十九届会议上审议任期从 2019 年 2 月

1 日开始的区域主任提名，以便使执行委员会能够在 2019 年 1 月第 144 届会议上审议此

事项。 

3. 《西太平洋区域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51 条规定了区域委员会提名候选人担任区域

主任职位的过程。《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规定了执委会如何决定任命获得提名的人

选。2012 年，区域委员会还通过了《提名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主任的行为守

则》。 

区域委员会会议之前的程序 

4. 2018 年 3 月 23 日，总干事通知区域委员会的每个会员国，他将接受会员国提出的

关于区域主任职位候选人名单的任何建议，供区域委员会审议。此类建议应送交总干

事，在既定的会议开幕日前至少十二周抵达瑞士日内瓦的本组织总部，即应不迟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五）中欧时间 18:00 送达总干事。此外，将告知会员国，建议必须附

有每个候选人的资历和经历的必要详情，并使用《行为守则》所附的标准表格提交。 

5. 不迟于会议既定开幕日期之前 10 周，即 2018 年 7 月 29 日或之前，总干事将向会

员国传达他在截止日期之前收到的候选人名单以及会员国提交的简历和其它支持性材

料。 

6. 根据《行为守则》B.II 节的规定，在总干事发送候选人名单和详情后，他将在世卫

组织网站上开设一个有密码保护并向所有会员国和要求参加的候选人开放的问答网络论

坛。因此，在提交建议时，要求会员国说明提名担任区域主任职位的人员是否愿意参加

网络论坛。在总干事向会员国通报已收到的提名时，将提供此网络论坛的密码和使用说

明。预计网络论坛将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至 2018 年 9 月 14 日举行。 

http://www.wpro.who.int/about/regional_committee/RulesofProcedureRCM63Sep2012EN.pdf?ua=1
http://apps.who.int/gb/bd/PDF/bd48/basic-documents-48th-edition-ch.pdf#page=171
http://www.wpro.who.int/about/regional_committee/63/resolutions/WPR_RC63_R7_RD_Nomination_code_of_conduct_complete_with_annex.pdf?ua=1
http://www.wpro.who.int/about/regional_committee/63/resolutions/WPR_RC63_R7_RD_Nomination_code_of_conduct_complete_with_annex.pdf?ua=1


 

7. 区域办事处还将在其网站上张贴所有要求公布其信息的候选人的资料，包括他们的

简历、会员国提供的其它资历和经验的详细资料以及他们的联系方式。该网站将根据要

求提供候选人个人网站的链接。每位候选人将负责建立和资助她或他自己的网站。在提

交建议时，要求会员国表明提名担任区域主任职位的人员是否愿意在区域办事处的网站

上张贴其简历、其它资历和经历的详情、其联系方式以及其个人网站的链接（如有）。 

区域委员会会议期间的程序 

8. 区域委员会会议期间的程序由三个阶段组成： 

(i) 如果有五名以上候选人，确定入围名单； 

(ii) 对候选人进行面试； 

(iii) 投票表决以提出一名候选人。 

9. 在区域委员会同意的情况下，根据提名担任区域主任职位的人数，预计将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下午确定一份入围名单并确定面试方法，将于 2018 年 10 月 9 日举行面试和

投票表决以提出一名候选人。这些会议将是根据《议事规则》第 51 条举行的区域委员

会非公开会议。选举结果随后将在委员会的公开会议上宣布。除委员会成员外，出席非

公开会议的人员由总干事规定，仅限于秘书处的必要工作人员。除了各自的面试之外，

根据《行为守则》B.III 节，即使候选人构成其国家代表团的一部分，他们也不应参加这

些会议。 

10. 同样根据《行为守则》第 B.III 节，会员国应尊重会议进程的保密性和投票的保密

性。特别是，他们应避免通过电子设备在非公开会议期间传播或播放会议进程。 

11. 在代表团内，任何代表均有权代表其代表团投票。根据《区域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27 条，代表可以指定副代表（顾问不行）代表该代表团投票。代表和副代表的胸卡将标

有两条红杠，以便于识别可以被指定代表代表团投票的人员。因此，希望参加投票的会

员国必须有代表出席区域委员会会议并在委员会会议既定开幕日期前 15 天（如可能）

将其代表的姓名，包括所有副代表和顾问，传达给区域主任。代表的全权证书应至少在

委员会会议开幕前一天（如可能）送交区域主任。 

确定入围名单 

12. 如果提出五名以上候选人，委员会将在会议开始时拟定候选人入围名单。为此目

的，委员会应进行无记名投票，获得最高票数的五名候选人组成入围名单。如果两个或

两个以上候选人之间的得票数相等，使得入围名单包括的候选人超过五名，则在得票数

相等的候选人之间应再次进行表决，而获得最高票数的候选人将填补入围名单上剩余的

名额。 



 

候选人的面试 

13. 候选人应接受委员会面试（第 51 条）。根据区域委员会 WPR/RC61.R3 号决议，

候选人的面试顺序应采用抽签方式决定，面试时间限于 60 分钟，平均分成以下两部

分：(i)口头陈述候选人对区域今后优先事项的看法，包括分析当前面临的问题，并提出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及(ii)提问和回答。 

14. 第 51 条还规定，委员会应酌情确定面试的方法。因此，在本文件附件中提出的候

选人面试方法中描述了更多细节。一般认为区域委员会希望再次采用这种方法，该方法

也严格遵循执行委员会自 1998 年以来用于总干事提名的方法，以及其它区域委员会面

试区域主任职位候选人时采用的方法。 

投票提名一位候选人 

15. 最后阶段涉及投票提名候选人以提交执行委员会任命。《议事规则》第 51 条也规

定了这一阶段的程序。 

16. 总而言之，每位代表在他或她的选票上标明一名候选人的姓名。如果没有候选人获

得出席并参加投票代表的多数票 1，则将排除每次票选中得票最少的候选人，直到一名

候选人获得所需的多数票为止。第 51 条规定了具体的程序来处理两位唯一剩余的候选

人之间的持续相等票数。 

17. 《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四十八条规定，区域主任的任命应为五年，因此区域委

员会不需要就此提出任何建议。 

                                                           
1 《区域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42 条规定，委员会的决定应由出席并参加表决的多数代表作出，根据第 41 条，这意味

着在计算所要求的多数票时不计弃权票。因此，如果全部 30 名有权投票的代表投了有效票而没有弃权，则需要的多

数票为 16 票。例如，如果 5 名代表弃权，则出席并参加投票的会员国为 25 个，所需的多数票为 13 票。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137856/1/WPR_RC061_Res03_2010_en.pdf


 

– 附件 – 
西太平洋区域主任职位候选人面试的方法 

建议西太平洋区域委员会执行区域委员会 WPR/RC61.R3 号决议中所列西太平洋区

域主任职位候选人面试的方法，具体如下。 

     

1. 口头陈述目前定于区域委员会会议第二天（即 10 月 9 日星期二）进行； 

2. 秘书处将通过红绿灯制度对陈述进行计时。绿灯将持续 27 分钟，接着变成黄

色，然后在所分配的 30 分钟用尽时变成红色，这时主席将要求候选人终止陈

述； 

3. 在口头陈述开始之前，秘书处将向委员会的每个会员国分发一张纸，供会员国

写下向该候选人提出的一个问题。纸上还应标明提出问题的会员国。可以使用

区域委员会的任何正式语言来书写问题； 

4. 在口头陈述结束时，秘书处工作人员将把纸张收集到一个箱子中，并交给主

席。主席将随机抽取一个问题，并向候选人宣读，同时披露提出问题的会员国

身份。（如果问题未标明提出问题的会员国身份，则不会宣读该问题）。当主

席宣读第一个问题时，分配给陈述过程这部分的 30 分钟将开始计时。建议候选

人最多用 3 分钟回答每个问题。 

5. 这部分过程将由两组红绿灯计时。一组红绿灯将为规定的 30 分钟计时；27 分

钟后灯会从绿色变为黄色，30 分钟用尽后灯变为红色。第二组红绿灯将衡量为

每个问题分配的时间；灯会在 2 分钟后变成黄色，3 分钟后变成红色，这时主

席将要求候选人终止回答问题。 

6. 将重复相同的过程，直到 30 分钟用尽。如果没有足够的问题填满 30 分钟，将

邀请候选人进行额外的陈述（如果他或她愿意），前提是不应超过分配用于这

部分口头陈述的 30 分钟。 

7. 口头陈述和问答环节均不得使用任何视频辅助手段（例如 PowerPoint 演示文

稿）或在会议室分发任何书面材料。 

8. 建议在候选人面试后，委员会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51 条的规定，立即进

行无记名投票以提名区域主任。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137856/1/WPR_RC061_Res03_2010_en.pdf

